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被 上訴 人  思卡特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76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持有被上訴人簽發、發票日民國109年5

月27日、票號DA2968381號、付款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東路分行、面額新臺幣（下同）289萬8,700元之無

記名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系爭支票係訴外人方悅服

飾有限公司（下稱方悅公司）於109年2月25日背書轉讓予

伊，經伊於109年5月27日提示未獲兌現等情。爰依票據法律

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89萬8,700元，及自109年5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支票係伊受方悅公司詐欺所簽發，方悅

公司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不獲付款後，伊已對方悅

公司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

109年9月2日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

公司轉讓系爭支票予第三人，上訴人於110年1月6日催告伊

給付系爭支票票款，同年4月19日通知伊受讓系爭支票債

權，請求伊給付票款，係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所轉

讓，對伊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於

第一審之訴，無非以：系爭支票原係被上訴人簽發交付予方

悅公司，上訴人因辦理方悅公司應收客票貸款，經方悅公司

交付轉讓取得系爭支票。系爭支票於票載發票日即109年5月

27日經執票人提示，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嗣經被上訴人聲

請對方悅公司假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抗字第740號

裁定准許，執行法院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09年9月2日核

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公司將系爭支票轉讓予第三人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查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僅有方悅公司

暨負責人王橞瀴之印文，下方「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

號」內所載帳號為00000000000，該帳號係方悅公司依其與

上訴人間所簽訂之備償借款專戶開戶申請書兼質權設定約定

書所開立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為方悅公司開立之活期

性備償借款專戶，該帳戶內存款均以上訴人為質權人設定質

權，作為方悅公司對上訴人所負一切債務之擔保，並授權上

訴人得隨時逕行轉帳抵償方悅公司所欠債務，債權人無可能

以自己之動產或權利為設定質權之標的，上訴人轉帳抵償系

爭帳戶內存款需方悅公司授權，足見系爭帳戶款項為方悅公

司對上訴人之債權，並非上訴人公司之財產。依系爭支票文

義觀之，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者，為背書欄中印文

所示及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欄所載帳戶權利人方悅

公司，並非上訴人。上訴人催告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

之通知於110年1月6日始到達被上訴人，其對被上訴人所為

受讓系爭支票及票據上權利之通知，則於同年4月19日到達

被上訴人，無證據足認執行法院所發系爭執行命令於109年9

月2日送達方悅公司前，上訴人已自方悅公司受讓系爭支票

及票據上權利，應認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而將系爭支

票轉讓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上訴人不得對被上

訴人行使系爭支票權利。從而，上訴人本於票據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289萬8,700元本息，洵屬無

據，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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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支票因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背書由背書人在支票背面或其

黏單上為之，為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第31條第1項所明定。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

務，本諸外觀解釋原則與客觀解釋原則，悉依票上記載決

之，不得更以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資為判斷基礎，加

以變更或補充。銀行實務上之備償專戶，其名義人為何人，

與支票之背書是否為權利轉讓背書之判斷，並無必然關連，

尚不得僅以支票兌現後之票款存入備償專戶，即認該備償專

戶名義人為提示支票之票據權利人。查系爭支票為被上訴人

所簽發並交付方悅公司，現由上訴人持有，為原審認定之事

實，系爭支票係未記載受款人之無記名支票，於發票日即10

9年5月27日在上訴人營業部提示，斯時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

內有方悅公司及負責人王橞瀴之大小章，並無其他文字記

載，有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可憑（見一審卷第9頁）。似

見系爭支票於109年5月27日前，即已由方悅公司於背面背書

欄蓋用大小章後交付予上訴人。果爾，能否謂方悅公司所

為，其外觀非為權利轉讓背書，上訴人客觀上非系爭支票之

權利人？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徒以系爭支票上

所未記載之上訴人、方悅公司間備償專戶約定內容，推認方

悅公司未於109年5月27日前轉讓系爭支票權利予上訴人，進

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斷，自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

2項、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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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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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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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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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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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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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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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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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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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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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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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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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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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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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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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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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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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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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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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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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被 上訴 人  思卡特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持有被上訴人簽發、發票日民國109年5月27日、票號DA2968381號、付款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東路分行、面額新臺幣（下同）289萬8,700元之無記名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系爭支票係訴外人方悅服飾有限公司（下稱方悅公司）於109年2月25日背書轉讓予伊，經伊於109年5月27日提示未獲兌現等情。爰依票據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89萬8,700元，及自109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支票係伊受方悅公司詐欺所簽發，方悅公司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不獲付款後，伊已對方悅公司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109年9月2日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公司轉讓系爭支票予第三人，上訴人於110年1月6日催告伊給付系爭支票票款，同年4月19日通知伊受讓系爭支票債權，請求伊給付票款，係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所轉讓，對伊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無非以：系爭支票原係被上訴人簽發交付予方悅公司，上訴人因辦理方悅公司應收客票貸款，經方悅公司交付轉讓取得系爭支票。系爭支票於票載發票日即109年5月27日經執票人提示，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嗣經被上訴人聲請對方悅公司假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抗字第740號裁定准許，執行法院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09年9月2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公司將系爭支票轉讓予第三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查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僅有方悅公司暨負責人王橞瀴之印文，下方「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內所載帳號為00000000000，該帳號係方悅公司依其與上訴人間所簽訂之備償借款專戶開戶申請書兼質權設定約定書所開立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為方悅公司開立之活期性備償借款專戶，該帳戶內存款均以上訴人為質權人設定質權，作為方悅公司對上訴人所負一切債務之擔保，並授權上訴人得隨時逕行轉帳抵償方悅公司所欠債務，債權人無可能以自己之動產或權利為設定質權之標的，上訴人轉帳抵償系爭帳戶內存款需方悅公司授權，足見系爭帳戶款項為方悅公司對上訴人之債權，並非上訴人公司之財產。依系爭支票文義觀之，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者，為背書欄中印文所示及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欄所載帳戶權利人方悅公司，並非上訴人。上訴人催告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之通知於110年1月6日始到達被上訴人，其對被上訴人所為受讓系爭支票及票據上權利之通知，則於同年4月19日到達被上訴人，無證據足認執行法院所發系爭執行命令於109年9月2日送達方悅公司前，上訴人已自方悅公司受讓系爭支票及票據上權利，應認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而將系爭支票轉讓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行使系爭支票權利。從而，上訴人本於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289萬8,700元本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支票因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背書由背書人在支票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為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1條第1項所明定。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本諸外觀解釋原則與客觀解釋原則，悉依票上記載決之，不得更以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資為判斷基礎，加以變更或補充。銀行實務上之備償專戶，其名義人為何人，與支票之背書是否為權利轉讓背書之判斷，並無必然關連，尚不得僅以支票兌現後之票款存入備償專戶，即認該備償專戶名義人為提示支票之票據權利人。查系爭支票為被上訴人所簽發並交付方悅公司，現由上訴人持有，為原審認定之事實，系爭支票係未記載受款人之無記名支票，於發票日即109年5月27日在上訴人營業部提示，斯時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有方悅公司及負責人王橞瀴之大小章，並無其他文字記載，有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可憑（見一審卷第9頁）。似見系爭支票於109年5月27日前，即已由方悅公司於背面背書欄蓋用大小章後交付予上訴人。果爾，能否謂方悅公司所為，其外觀非為權利轉讓背書，上訴人客觀上非系爭支票之權利人？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徒以系爭支票上所未記載之上訴人、方悅公司間備償專戶約定內容，推認方悅公司未於109年5月27日前轉讓系爭支票權利予上訴人，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斷，自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2項、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被 上訴 人  思卡特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76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持有被上訴人簽發、發票日民國109年5
    月27日、票號DA2968381號、付款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東路分行、面額新臺幣（下同）289萬8,700元之無
    記名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系爭支票係訴外人方悅服
    飾有限公司（下稱方悅公司）於109年2月25日背書轉讓予伊
    ，經伊於109年5月27日提示未獲兌現等情。爰依票據法律關
    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89萬8,700元，及自109年5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支票係伊受方悅公司詐欺所簽發，方悅
    公司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不獲付款後，伊已對方悅
    公司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
    109年9月2日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
    公司轉讓系爭支票予第三人，上訴人於110年1月6日催告伊
    給付系爭支票票款，同年4月19日通知伊受讓系爭支票債權
    ，請求伊給付票款，係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所轉讓，
    對伊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於
    第一審之訴，無非以：系爭支票原係被上訴人簽發交付予方
    悅公司，上訴人因辦理方悅公司應收客票貸款，經方悅公司
    交付轉讓取得系爭支票。系爭支票於票載發票日即109年5月
    27日經執票人提示，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嗣經被上訴人聲
    請對方悅公司假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抗字第740號
    裁定准許，執行法院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09年9月2日核
    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公司將系爭支票轉讓予第三人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查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僅有方悅公司
    暨負責人王橞瀴之印文，下方「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
    號」內所載帳號為00000000000，該帳號係方悅公司依其與
    上訴人間所簽訂之備償借款專戶開戶申請書兼質權設定約定
    書所開立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為方悅公司開立之活期
    性備償借款專戶，該帳戶內存款均以上訴人為質權人設定質
    權，作為方悅公司對上訴人所負一切債務之擔保，並授權上
    訴人得隨時逕行轉帳抵償方悅公司所欠債務，債權人無可能
    以自己之動產或權利為設定質權之標的，上訴人轉帳抵償系
    爭帳戶內存款需方悅公司授權，足見系爭帳戶款項為方悅公
    司對上訴人之債權，並非上訴人公司之財產。依系爭支票文
    義觀之，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者，為背書欄中印文
    所示及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欄所載帳戶權利人方悅
    公司，並非上訴人。上訴人催告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
    之通知於110年1月6日始到達被上訴人，其對被上訴人所為
    受讓系爭支票及票據上權利之通知，則於同年4月19日到達
    被上訴人，無證據足認執行法院所發系爭執行命令於109年9
    月2日送達方悅公司前，上訴人已自方悅公司受讓系爭支票
    及票據上權利，應認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而將系爭支
    票轉讓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上訴人不得對被上
    訴人行使系爭支票權利。從而，上訴人本於票據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289萬8,700元本息，洵屬無
    據，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支票因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背書由背書人在支票背面或其
    黏單上為之，為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第31條第1項所明定。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
    ，本諸外觀解釋原則與客觀解釋原則，悉依票上記載決之，
    不得更以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資為判斷基礎，加以變
    更或補充。銀行實務上之備償專戶，其名義人為何人，與支
    票之背書是否為權利轉讓背書之判斷，並無必然關連，尚不
    得僅以支票兌現後之票款存入備償專戶，即認該備償專戶名
    義人為提示支票之票據權利人。查系爭支票為被上訴人所簽
    發並交付方悅公司，現由上訴人持有，為原審認定之事實，
    系爭支票係未記載受款人之無記名支票，於發票日即109年5
    月27日在上訴人營業部提示，斯時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有
    方悅公司及負責人王橞瀴之大小章，並無其他文字記載，有
    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可憑（見一審卷第9頁）。似見系爭
    支票於109年5月27日前，即已由方悅公司於背面背書欄蓋用
    大小章後交付予上訴人。果爾，能否謂方悅公司所為，其外
    觀非為權利轉讓背書，上訴人客觀上非系爭支票之權利人？
    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徒以系爭支票上所未記載
    之上訴人、方悅公司間備償專戶約定內容，推認方悅公司未
    於109年5月27日前轉讓系爭支票權利予上訴人，進而為不利
    上訴人之論斷，自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
    2項、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被 上訴 人  思卡特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持有被上訴人簽發、發票日民國109年5月27日、票號DA2968381號、付款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東路分行、面額新臺幣（下同）289萬8,700元之無記名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系爭支票係訴外人方悅服飾有限公司（下稱方悅公司）於109年2月25日背書轉讓予伊，經伊於109年5月27日提示未獲兌現等情。爰依票據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289萬8,700元，及自109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支票係伊受方悅公司詐欺所簽發，方悅公司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不獲付款後，伊已對方悅公司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109年9月2日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公司轉讓系爭支票予第三人，上訴人於110年1月6日催告伊給付系爭支票票款，同年4月19日通知伊受讓系爭支票債權，請求伊給付票款，係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所轉讓，對伊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無非以：系爭支票原係被上訴人簽發交付予方悅公司，上訴人因辦理方悅公司應收客票貸款，經方悅公司交付轉讓取得系爭支票。系爭支票於票載發票日即109年5月27日經執票人提示，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嗣經被上訴人聲請對方悅公司假處分，經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抗字第740號裁定准許，執行法院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於109年9月2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禁止方悅公司將系爭支票轉讓予第三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查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僅有方悅公司暨負責人王橞瀴之印文，下方「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內所載帳號為00000000000，該帳號係方悅公司依其與上訴人間所簽訂之備償借款專戶開戶申請書兼質權設定約定書所開立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為方悅公司開立之活期性備償借款專戶，該帳戶內存款均以上訴人為質權人設定質權，作為方悅公司對上訴人所負一切債務之擔保，並授權上訴人得隨時逕行轉帳抵償方悅公司所欠債務，債權人無可能以自己之動產或權利為設定質權之標的，上訴人轉帳抵償系爭帳戶內存款需方悅公司授權，足見系爭帳戶款項為方悅公司對上訴人之債權，並非上訴人公司之財產。依系爭支票文義觀之，於109年5月27日提示系爭支票者，為背書欄中印文所示及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欄所載帳戶權利人方悅公司，並非上訴人。上訴人催告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之通知於110年1月6日始到達被上訴人，其對被上訴人所為受讓系爭支票及票據上權利之通知，則於同年4月19日到達被上訴人，無證據足認執行法院所發系爭執行命令於109年9月2日送達方悅公司前，上訴人已自方悅公司受讓系爭支票及票據上權利，應認方悅公司違反系爭執行命令而將系爭支票轉讓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行使系爭支票權利。從而，上訴人本於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支票票款289萬8,700元本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支票因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背書由背書人在支票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為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1條第1項所明定。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本諸外觀解釋原則與客觀解釋原則，悉依票上記載決之，不得更以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資為判斷基礎，加以變更或補充。銀行實務上之備償專戶，其名義人為何人，與支票之背書是否為權利轉讓背書之判斷，並無必然關連，尚不得僅以支票兌現後之票款存入備償專戶，即認該備償專戶名義人為提示支票之票據權利人。查系爭支票為被上訴人所簽發並交付方悅公司，現由上訴人持有，為原審認定之事實，系爭支票係未記載受款人之無記名支票，於發票日即109年5月27日在上訴人營業部提示，斯時系爭支票背面背書欄內有方悅公司及負責人王橞瀴之大小章，並無其他文字記載，有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可憑（見一審卷第9頁）。似見系爭支票於109年5月27日前，即已由方悅公司於背面背書欄蓋用大小章後交付予上訴人。果爾，能否謂方悅公司所為，其外觀非為權利轉讓背書，上訴人客觀上非系爭支票之權利人？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徒以系爭支票上所未記載之上訴人、方悅公司間備償專戶約定內容，推認方悅公司未於109年5月27日前轉讓系爭支票權利予上訴人，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斷，自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2項、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